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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67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富满微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14 

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购买研发办公房产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为适应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战略与发展

的需要，满足研发需求，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深圳市前海冠泽物

业管理有限公司购买位于深圳市前海桂湾二单元 03 街坊鸿荣源前海金融中心

二期B座37层的3701号、3702号、3703号房，规划建筑面积为2100.99平方米

（暂估，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），含税购房总价款（仅包含增值税金额，不包

含其他任何税费）为人民币28508.76万元（根据实测建筑面积及上述建筑面积

单价对房价款进行据实结算，多退少补）； 

2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； 

3、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根据《公司章

程》及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权限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； 

4、本次拟购买的房产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情况，不存

在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，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深圳市前海冠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

2、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(入驻深圳市前海商

务秘书有限公司)      

3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07804613XB 

4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法人独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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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注册资本：100000万人民币 

6、法定代表人：姚如忠 

7、成立时间：2013-08-30 

8、营业期限：2013-08-30至2043-08-30 

9、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。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，许可经营

项目是：物业管理；在深圳市前海宗地编号为T201-0077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

发经营。 

10、股东信息：鸿荣源前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100%出资。 

11、与公司关系：深圳市前海冠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

股东、董监高无任何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

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12、深圳市前海冠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：深圳市前海桂湾二单元 03 街坊鸿荣源前海金融中心二期B

座37层3701号、3702号、3703号房 

2、用地性质：商业用途 

3、规划建筑面积为2100.99平方米（暂估，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） 

4、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，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

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5、交易金额：含税购房总价款（仅包含增值税金额，不包含其他任何税费）

为人民币28508.76万元（根据实测建筑面积及上述建筑面积单价对房价款进行

据实结算，多退少补）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卖方：深圳市前海冠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

买方： 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买方有意认购卖方所开发的位于深圳市前海桂湾片区二单元03街坊的鸿荣

源前海金融中心二期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的房地产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

达成如下约定： 

（一）标的房地产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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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买方自愿认购卖方所开发的本项目办公B座37层3701号、3702号、

3703号房（以下统称为“标的房地产”），其用途为办公，建筑面积合计

2100.99平方米。 

2、标的房地产现状为毛坯，买方签订本协议前，已完全知悉本项目及

标的房地产的手续办理情况并予以认可，且已到达现场查看本项目标的房

地产及其设施设备情况并认可标的房地产符合报建要求，充分知晓并清楚

本项目办公B座存在移交政府的配建物业、标的房地产目前的使用面积、建

筑结构、共有部分或公用部分、专有部分、房屋层高、装修装饰、墙面平

整度以及产权、停车位使用、物业（商业）管理等所有现状，并予以认可。    

（二）标的房地产价款 

买卖双方一致确认标的房地产的含税购房总价款（仅包含增值税金额，

不包含本房地产买卖行为产生的其他任何税费）为¥285,087,600.00元（大

写：人民币贰亿捌仟伍佰零捌万柒仟陆佰元整）。买卖行为产生的税费由

法律、法规及政策规定的缴纳方缴纳。 

（三）意向金及支付  

1、意向金 

买方为提前锁定标的房地产，同时为保障卖方权益，买卖双方协商一

致确认： 

（ 1 ） 买 方 向 卖 方 支 付 与 上 述 购 房 总 价 款 等 额 的 费 用 即

¥285,087,600.0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贰亿捌仟伍佰零捌万柒仟陆佰元整）作

为意向金。 

（2）买卖双方（或买方指定第三方与卖方）就标的房地产签订的《深

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买卖合同”）生效之日起，上述意向

金即自动转为标的房地产购房款，买方及买方指定第三方应全力配合办理

意向金转为标的房地产购房款的手续并配合签署相关文件。  

2、意向金支付方式 

（1）2022年1月25日前，买方应通过现金转账方式向卖方支付首期意

向金即¥ 142,543,80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壹亿肆仟贰佰伍拾肆万叁仟捌佰元

整）。 

（2）2022年3月30日前，买方应通过现金转账方式向卖方支付剩余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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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金即¥142,543,80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壹亿肆仟贰佰伍拾肆万叁仟捌佰元

整）。  

（四）签约安排 

1、签约主体 

（1）买卖双方签订本协议后，若买方需指定第三方与卖方就标的房地

产签订买卖合同的，买方应通过书面形式在签约期限届满前提前通知卖方。 

（2）卖方已充分向买方告知国家及广东省、深圳市有关部门对购买标

的房地产的限制性规定及政策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限购主体、产业导向要

求、注册地址要求等），买方在签订本协议前已充分了解购买标的房地产

的限制性规定及政策要求。卖方全力配合买方满足前述政策要求，买方应

提供政府规定的相应资料。 

（3）买方指定第三方应根据本协议精神及协议约定内容（包括但不限

于购房价款金额及其支付安排）与卖方签署买卖合同。 

（4）买方与买方指定第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买方与买方指定第三方

自行处理，与卖方无关。    

2、签约时间 

买方应在卖方发出签约通知（包括但不限于书面、短信、微信、电话

等通知形式）后10日内与卖方签订买卖合同。若买方指定第三方与卖方签

订买卖合同的，买方应督促并保证买方指定第三方在前述签约期限内完成

买卖合同签约。  

（五）交付安排 

1、标的房地产交付时间由双方通过书面形式另行协商确定。 

2、从交付之日起，标的房地产的风险及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装修施工

安全责任、消防安全责任等）由买受人承担。 

（六）标的房地产其他费用 

自标的房地产交付之日起，标的房地产所涉物业管理费、空调费、水

费、电费、车位费等由买方自行承担，具体标准、支付等事宜由买方与本

项目物业服务单位另行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。 

（七）其他 

1、本协议签订前，买卖双方就标的房地产达成的口头约定及其他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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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相关材料（如有）并不具备要约条件，不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对

买卖双方不产生约束力。 

2、买方自行根据实际情况在标的房地产对应楼层的楼体设置买方名称

及logo，卖方对此无异议。 

3、本协议未尽事项，买卖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其补充协议

的效力与本协议一致。 

4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各方各持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协议自双方

盖章且经买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涉及购买房产的其他安排   

本次交易未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、债务重组等情况。 

六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拟使用本次购置房产建设公司研发中心及实验室、综合办公等区

域，进一步整合资源，扩大办公、研发等空间，支持业务发展，吸纳更多

高水平高层次人才，同时增强与总部的协同效应，提升公司多方面的竞争

力。公司近年快速发展，营收增速明显。为满足长远发展目标，公司需要

持续加大研发投入、增强市场开拓能力、扩大业务规模，公司面临业务和

团队扩张带来的办公场地不足的情况。综合考虑，公司认为本次购置房产

不仅能解决公司短期的办公用地紧张的需求，更符合公司长期业务布局的

战略部署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 

1、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 

2、《房地产买卖框架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22年1月14日 


